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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專案工讀生系統轉出申請書
	轉出單位

	系 級
	
	學 號
	
	姓 名
	

	現職單位
	  
	原聘經費
來源(請圈選)
	□校控經費(學生公費、管理費、計畫結餘款等)
□專簽經費，文號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計畫名稱:F、G、H、K、L、N、O、Q、R、S、T類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其他經費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現職日期
	  年    月    日 至
  年    月    日 止
(請填寫至轉任前一日)
	
	

	首任本校工讀生到職日
(加保起始日)
	   年   月   日
	轉任原因
	

	轉入單位

	轉入單位
	
	轉入經費
來源(請圈選)
	□校控經費(學生公費、管理費、計畫結餘款等)
□專簽經費，文號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計畫名稱:F、G、H、K、L、N、O、Q、R、S、T類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其他經費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聘任日期
	      年    月    日 至
      年    月    日 止
	
	

	工作地點
	
	工作內容
	

	會辦單位
	承辦人簽章
	二級主管簽章
	單位主管簽章
	備註

	轉出單位
核章
	
	
	
	原用人單位

	轉入單位
核章
	
	
	
	新用人單位

	轉出工讀經費
確認單位
	
	
	
	依經費來源單位送核

	轉入工讀經費
確認單位
	
	
	
	依經費來源單位送核

	核章完畢請送電算中心系統設計組協助系統轉任設定
	設定人員
	異動日期

	附註：
1. 本申請書僅限使用「工讀生暨獎助生管考平台」之「勞僱型工讀生轉任其他單位工讀生」或「同單位勞僱型工讀生轉以其他經費繼續聘用」時使用。跨「計畫主持人系統」者、本平台內專案工讀生欲轉任「獎助生」或「臨時工」者，因投保機制相異無法直接轉任，請先辦理離職後重新聘任。
2. 本轉任流程完成後，轉入單位請通知學生至「工讀生暨獎助生管考平台」確認聘任資料無誤後，列印「專案工讀生到職約(續)聘書」併附本表同時辦理到職流程。


